海关行政许可项目公示
一、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暂时进出口货物的核准。

二、许可内容：

准予从事暂时进口货物活动。

三、设立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1987年1月22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51号公布，自1987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2000年7月8日《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的决定》修正，自2001年1月1日施行）。

四、申请条件：

暂时进口货物必须是国际组织、外国政府、外国和港澳地区的企业、群众团体或个人为开展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合作交流而暂时运入我国境内的进口货物。暂时出口货物必须是我国境内企业、群众团体为开展经济、技术、科学、文化合作交流而暂时运出我国境内的出口货物。

五、申请时应提交的文件：

（1） 暂时进口申请

1、《暂时进出口货物申请表》；

2、有关的货运、商业单证；

3、对无线电器材和应施动植物检疫、药品检验、食品卫生检验的货物，交验有关部门的证明；

4、国务院主管部门或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或主管司、局以上机关的批准文件。

（2） 暂时出口申请

比照暂时进口申请提交有关文件。

（三）暂时进出口货物申请办理复运出口或进口手续时应提交的文件：

经海关签章的原货物进、出口报关单及货物清单
六、办理程序：

（一）暂时进口货物

1、进口手续

（1）经营单位或收货单位提交以上单证

（2）向海关交纳相当于税款的保证金或海关认可的保证函。

（3）申报进口并打印进口货物报关单一式四份

（4）海关予以备案，准予并暂时免领许可证和免纳进口税费放行。同时将报关单一份签注后交货主留存，凭以办理出口报关手续。

2、货物复运出口

（1）申报出口并打印出口货物报关单一式三份

（2）交验其留存的经海关签章的进口报关单及货物清单。经海关审核后，将出口货物报关单一份批注验放情况签章后退交报关单位，凭以向货物的入境地海关销案。

3、暂时进口货物的销案

暂时进口货物复运出境后，报关单位应持出口报关时海关批注签章后退交的出口货物报关单及有关单据，向货物原入境地海关进行核销。

（二）暂时出口货物

比照暂时进口货物办理有关手续。

七、办理时限：

自出具《受理通知书》之日起20个工作日。

8、 收费标准：

不收费

九、受理部门、办公地址、办公时间、联系电话：

1、受理部门：西宁海关综合业务处通关科

2、办公地址：青海省西宁市八一中路19号

3、办公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8：30至12：00

下午14：30至17：30

4、联系电话：0971——8866334

附件：1、暂时进口/出口申请书

2、暂时进（出）口货物备案登记表      
附件1

暂时进口/出口申请书

                 关申暂（ ）年第   号                    

海关：

现我单位拟对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办理暂时进/出口手续，特向贵关提出申请。

附件：暂时进（出）口货物备案登记表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附件2

暂时进（出）口货物备案登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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